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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許寰哥家族迎來了一個歡樂

的時刻，安東尼奧親吻了母親的手，維多

利亞被她的婆婆緊緊擁抱，家庭所有成員

都擁抱了小蒙奇。

就在這一年，我外祖父的工作範圍也

在擴大。他辭去了蘇木隆律師事務所的工

作，全心全意投入到帕尼基越來越興旺的

家族事業中，其中包括碾米廠的生意。在

他28歲時，他在社會上已有不小的影響，

不僅是受人尊重的商人，而且也是市政府

的顧問，他在1922年的競選中獲得了這個

職位。

因為責任的增大，他希望像弟弟安

東尼奧那樣開始家庭生活，這毫不奇怪。

但比安東尼奧幸運，他的婚姻得到了整個

家族的祝福。在堅定地等待後，他終於確

定了成婚的日子，訂在1924年10月11日，

過完他28歲生日的幾個月後。後來，他的

兩個兒子佩德羅與佩佩也是在28歲那年成

婚。外祖父後來多次提到在28歲結婚是一

件多麼幸運的事情。當路易斯塔市場委

員會的主席佛朗西斯科瓦盧阿在28歲結婚

時，我的外祖父告訴他：「28歲是一個幸

運的年齡，當你在28歲結婚時，你會有一

個美滿的婚姻。我在28歲結婚，我的兒子

佩德羅與佩佩也是在28歲時成家，你也會

像我們三個那樣，有如此好運。」

由於蘇木隆在黎薩省是一個家喻戶曉

的名人，所以外祖父在安第波羅教會舉行

的婚禮得到西爾維洛神父的主持。上百個

親朋好友們在安第波羅鎮住了一晚，參加

婚禮的嘉賓們星期六一大早就趕到了安第

波羅鎮，婚禮在週六那天舉行。一些國民

黨黨員也受到邀請。就在婚宴早餐後，這

對新婚夫婦就趕往馬尼拉，去準備將在帕

尼基舉行的另一場婚禮儀式。火車專列把

客人們送到帕尼基，對這對新人而言，那

真是一個漫長的週末！他們先要坐車去在

新怡詩夏的巴卡爾農莊，那是伊茜德拉的

農莊。同一天他們還要去外祖父新接管的

一座房子，晚上將住在那裡。巴卡爾農莊

主要是稻田，位於新怡詩夏的穆諾茲鎮。

1969年分割財產時，這塊地的大部分是劃

給了胡安許寰哥，最後，這塊地產又經歷

了科莉阿基諾總統的土地改革。正是在這

裡，年輕的佩佩與她的新娘在這裡度過了

新婚的第一年。後來，他的妻子就開始協

助婆婆管理巴卡爾農莊以及在布拉干阿哥

洛鎮的魚塘與鹽場。這樣，這對年輕的夫

婦就成為家族開拓生意的得力助手，在家

族拓展的新生意方面，他們也是第一次涉

足。

在他們婚禮後不久，弟弟胡安（外號

伊托，排行第二），也從馬尼拉法學院畢

業，與他青梅竹馬的戀人艾蘭娜加西亞私

奔。阿公何塞反對他們的婚姻，因為艾蘭

娜是格裡高利加西亞先生的女兒，他是一

個西班牙混血兒，在碾米廠生意上與許寰

哥家族存在競爭。鄰居們說起他們的碾米

廠挨在一起，只有一道籬笆分隔開來，兩

家都把機器聲音開得很大，似乎都想在音

量上竭力壓倒對方，鄰居們抱怨說耳朵都

快被他們的機器聲震聾。除了這些複雜的

因素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認為胡安應

該在28歲結婚，這也是我外祖父結婚的年

齡。然而這對年輕人並不理睬這些反對意

見。阿公何塞作為男性家長，對兒子與孫

子婚姻的意見一直是那麼的強硬與頑固，

他非常保守，很難改變。因此，導致了兩

個女兒特裡尼達與伊茜德拉的感情悲劇；

但是，到了孫子這一代，就不是那麼容易

被支配了。

然而不幸的是，艾蘭娜與胡安似乎

都無意扮演把家族凝聚在一起的角色，即

使結婚多年後。1929年他們的女兒出生，

不幸的是女嬰出生沒多久就夭折了，小嬰

兒被安葬在帕尼基的艾爾米塔，許寰哥家

族教堂在那裡。人們認為艾蘭娜不會再有

機會生育孩子了，於是她請她的哥哥曼紐

艾爾加西亞，在伊莎貝拉省伊拉干公共事

務局工作的工程師幫忙收養一個孩子。幾

個月後，曼紐艾爾高興地報告了一個好消

息，他的朋友。

下南洋的鴻漸人
——菲律濱許寰哥家族的故事

施雪琴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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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麥貓眼被約談，
退票套路有多深？ 

7月14日晚在南京的演唱會現場，陶喆站

在舞台上感謝著自己巡演的票務代理。隨著

大麥、貓眼、票蜜蜂、票星球一個個名字從

他嘴裡說出，歌迷們喊出的一聲聲「倒閉」

越來越響。

「從來沒有聽過觀眾那麼地齊啊」，單

手插袋的陶喆笑著調侃。

其背後，是國內演出消費者苦票務平

台鎖票及飢餓營銷等「騷操作」下的一票難

求、黃牛氾濫、退票艱難久矣。

近日，江蘇省消保委組織大麥、貓眼、

摩天輪、票星球等6家票務平台及6家主辦

方，針對其侵犯消費者權益的種種行為進行

公開約談。該消息一出，便引起網友叫好聲

一片。

江蘇消保委提醒道，只有敬畏消費者權

益、厚待消費者才能贏得市場，才有未來。

大麥、貓眼等被約談
今年以來，國內演出市場的火熱仍在延

續。

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票務信息採集平

台數據監測和調研測算，今年上半年全國營

業性演出（不含娛樂場所演出）場次25.17萬

場，同比增長30.19%；票房收入190.16億元，

同比增長13.24%，其中，演唱會、音樂節票

房收入同比增長134.73%；觀眾人數7910.13萬

人次，同比增長27.10%。

但一片繁榮之下，演出退票難、手續費

過高、消費者維權難等一系列售後問題層出

不窮。

今年3月，來自廣東的娟女士發帖求助，

稱自己花980元在大麥網購買了3月17日林俊

杰杭州場演唱會的門票，卻遭遇父親突然離

世，因強實名制下門票不能轉賣，便在演出

前向票務平台發起退票申請，經多次溝通、

提供死亡證明等相關材料後，依然被平台拒

絕。

另據潮新聞報道，江蘇常州的卞女士在

貓眼上搶到了一張蔡依林演唱會1590元的門

票，付款後發現選錯場次，一分鐘內申請退

款就被扣了50%的手續費。

此前，也曾報道過消費者在維權時遭遇

票務平台與主辦方「踢皮球」

的事件。

演出市場中日益凸顯的退

票難問題，正是此次江蘇省消

保委對大麥、貓眼、摩天輪、

票牛、票星球、秀動等票務平

台以及北京國潮悅動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南京幽伶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北京時代立方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武漢匯灃添潤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上海鴻黎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等主辦方約

談的重點之一。

據報道，2024年1月1日至

7月11日間，江蘇全省文娛演

出市場輿情信息量約達113.64

萬條；其中，消費維權輿情信

息量為14.43萬條，占總量的

12.7%。

江蘇省消保委在約談中對

演出服務市場存在的五大問題

進行了通報：

一是演出門票退票政策不

合理問題，如退票政策不一、

消費者退票承擔的違約金過

高、退票梯次設置不合理；

二是門票一刀切式「不

可退」暗含權利失衡陷阱，如不少票務平台

或主辦方拒絕消費者的合法退票訴求、主辦

方與消費者雙方在退票問題上權利義務不對

等；

三是平台義務落實不完善問題，如票務

平台未顯著標識經營者信息、服務協議等格

式合同位置隱蔽難以查找等問題；

四是二級票務平台存在退票政策不一致

以及商家信息不透明等問題；

五是協議內部存在較多不公平格式條

款，如協議中對平台設置過寬免責條款和較

低的責任上限、收集使用未成年人個人信息

不符合法律規定、規避網絡平台經營者「制

止違法廣告」等法定監管義務、協議約定管

轄加重了消費者維權成本等。

在康德智庫專家、上海市光明律師事務

所律師付永生看來，退票政策不統一，可能

導致消費者在選擇票務平台時面臨信息不對

稱，增加了消費者決策的難度和風險；不合

理的退票時間窗口和費用梯度設置，亦可能

構成對消費者權利的變相剝奪。

退票為何這麼難
從表面上看，退票難與退票政策混亂有

關。

以曾被江蘇省消保委點名的林俊杰演唱

會為例，其先後在天津、蘇州、哈爾濱舉辦

的演唱會，便存在是否支持48小時內無條件

退票以及退票梯次設置、手續費比例不一致

的問題。

如果說林俊杰演唱會因主辦方不同，存

在細則的差異尚在可理解範圍內，那麼由相

同主辦方承辦的同一歌手的演唱會，卻依然

存在退票政策不統一的問題就令人費解了。

據江蘇省消保委統計，同樣由北京時代

立方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主辦的周深演唱會，

其在貴陽、武漢、南京的場次，在完全關閉

退票通道的時間上規定完全不同。其中，

貴陽站、武漢站演出開始前15天便不能再退

票，南京站則是提前兩天。

如此繁複的退票規定，還只是退票難題

的冰山一角，更大的問題是退票手續費。

「目前對於手續費比例沒有統一標準，

不同藝人、地區都不一樣，有些設定得比較

苛刻，消費者的利益自然受損；還有就是退

票週期，有的需要提供材料審核，作為合理

退票的憑證，可能週期比較長，也給退票造

成困難。」資深音樂產業觀察者、音樂先聲

創始人范志輝對表示。

換言之，即便符合退票規定，在實際

執行退票動作前，消費者仍要經歷漫長的考

驗。

文娛演出市場問題涉及票務平台、平

台內主辦方或經營者幾類主體。據范志輝介

紹，在退票機制的制定上，話語權最大的是

主辦方。

「在具體的售賣中，演出主辦方是規則

制定者，退票手續費自然是退給主辦方，各

個票務平台只是規則的執行者。」

另據南方都市報援引票務行業從業者報

道，退票的手續費比例及時間規定其實是由

主辦方、歌手的經紀公司以及當地文旅部門

共同決定的，同時當地的購票消費習慣也會

作為考慮因素。該從業者表示，有些地方甚

至是當地文旅部門直接給出一個模板讓各主

辦方照著執行。

「演出的內容、藝人、形式、銷售週

期等各種因素的不同，會導致退票政策的不

同。」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文化

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鄭寧告訴。

同時鄭寧介紹，演出票作為一種比較特

殊的文化商品，對時效性要求比較高。因而

越臨近演出期，門票越難進行二次銷售，退

票給主辦方造成的損失便更大，這也是演出

票當前退票收手續費比較高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去年9月，文化和旅

遊部、公安部便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大

型營業性演出活動規範管理促進演出市場健

康有序發展的通知》，其中提到演出舉辦單

位應當建立大型演出活動退票機制，設定合

理的梯次退票收費標準，保障購票人的正當

退票權利。

但時至今日，演出退票亂象仍未得到遏

制。

有票務相關從業者對表示，究其原因，

退票雖有政策要求但無具體細則，因此到了

具體操作層面，主辦方和票務平台還有很大

的自主空間。

對此，江蘇省消保委表示，對處於法

律監管「模糊」「曖昧」地帶的新生事物和

現象，其將代表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積極履

職，與經營者博弈，讓合理合法的邊界更加

明晰。

該如何維護消費者權益
而在退票難的背後，是我國票務市場仍

然由賣方主導的現實。

艾媒咨詢於今年1月發佈的《2023中國

演出票務行業研究報告》指出，票務一級市

場的票務來源於演出賽事主辦方，以平台交

易為主，門票根據演出賽事主辦方制定的價

格在一級票務平台上出售，採取不溢價不打

折的單一定價模式，在提供票務銷售服務之

外，平台會提供演出賽事營銷和活動管理服

務，包括出票、檢票等，價格及票品退換政

策通常由主辦方主導，平台向主辦方收取代

理費。

「這暴露出的是平台、主辦方與消費者

的權利義務不對等。」陝西恆達律師事務所

高級合夥人、知名公益律師趙良善表示。

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0條規

定，消費者享有公平交易權，消費者在購買

商品或者接受服務時，有權獲得質量保障、

價格合理、計量正確等公平交易條件，有權

拒絕經營者的強制交易行為。「即使收取高

額的手續費是行業潛規則，但是行規也不能

凌駕於法律法規之上。」趙良善補充道。

同時趙良善還指出，依據《民法典》第

497條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6條規定，

當平台或商家的聲明或格式條款（當事人為

了重複使用而預先擬定，並在訂立合同時未

與對方協商的條款）具有排除或者限制消費

者權利、減輕或者免除經營者責任、加重消

費者責任等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內

容，或具有強制交易的內容時，則會淪為通

常所說的「霸王條款」，其內容將可能被認

定為無效。

在趙良善看來，若要解決退票難的問

題，當務之急是要制定統一的退票規則。

一方面，在規則具體的表述上要盡可能

準確詳細，如要求某一時間段具體扣多少手

續費，以讓相關企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另一方面，相應的文旅部門、市場監督管理

部門要加強監管，譬如通過不定期抽查等形

式驗明執行者的履責程度，依據消費者投訴

較多的問題，進一步加大執法力度。

同時，作為演出市場相關經營各方，也

應該在其中承擔更多的義務和責任。

「票務平台對於合理退票請求應及時處

理，不得無故拒絕；作為演出服務提供者，

主辦方也應積極配合票務平台處理退票事

宜，確保消費者權益不受損害。」付永生表

示。

除此之外，鄭寧建議，主辦方和票務

平台可以建立一個有償轉讓或無償贈票的機

制，並限制一年內可以操作的次數從而防止

黃牛。在她看來，現在很多大型演出要求實

名制，這當然是為了打擊黃牛，但是這樣一

刀切、缺少彈性的規定，會導致一些確實因

為家人生病、公務出差等臨時無法看演出的

人，無法順利地把票轉出去，就只能承擔高

額退票費，這也並不合理。

在此次約談中，江蘇省消保委也對文娛

市場相關主體提出了四點要求：

一是希望文藝演出行業中的各主體不要

以為「賣方市場」占主導就可以肆意妄為，

不要試圖讓法律接受所謂的「潛規則」， 不

要將契約精神踐踏得一文不值，更不要將

「新業態帶來的新問題」視為理所當然；

二是文藝演出行業的各主體應充分保障

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三是文藝演出行業的各主體應積極承擔

相應責任；

四是文藝演出行業的各主體應規範票務

秩序。要主動優化退票規則，提供更人性化

的服務，平衡票務銷售管理的需求和消費者

權益的保護。


